
现代快报讯（记者 谢喜卓）八
旬老人名下唯一房产，以买卖形式
过户给了两个孙子，实际上并未支
付购房款。老人出门两个月，归来
时已经进不了门，报警后得知，门
锁是被两个孙子换掉的。眼瞅着
有家不能回，祖孙三人对簿公堂。
日前，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公开
庭审理此案。

蔡奶奶是个老南京人，今年85
岁，膝下三个儿子的子女都已各自
成家。蔡奶奶原本生活在农村，
2019年3月，她拿到一套拆迁安置
房，登记在自己名下，之后便与老
伴居住在此。2023年4月，老伴去
世，二儿子担心蔡奶奶一个人不习
惯，便将老人接到自己家住。6月
10日，蔡奶奶回到自己家发现，房
子被人换了锁。

明明是自己的房子，怎么两个
月后就被换锁？蔡奶奶报了警。
警察赶到现场后确认，房子的主人
已经由蔡奶奶变更成她的大孙子
和小孙子。“他们两个是我大儿子
和小儿子的孩子，本打算以后把房
子留给他俩的，没想到他们提前把
我的房子骗走了。”蔡奶奶无奈之
下将二人诉至法庭。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早在
2022年10月11日，蔡奶奶与大孙
子、小孙子共同签订了一份《南京
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双方约定，
蔡奶奶将名下这套84.17平方米的
房子，以50万元的成交价，转移登
记至大孙子和小孙子名下，二人各
占一半份额。双方虽约定过户前
全额付款，实际上，蔡奶奶并未要
求两个孙子向她支付房款。

诉讼过程中，二人向法庭提交
了蔡奶奶签名的遗嘱及视频各一
份，遗嘱订立时间是2022年9月3
日。在遗嘱中，蔡奶奶言明等自己
去世，前述房产由大孙子和小孙子
自动继承，两者平分。庭审现场，蔡
奶奶质证认为，两个遗嘱见证人是
其孙子的朋友，她都不认识，况且自
己的本意是去世后房产由二人继
承，并不能推导出生前赠与的意思。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审理
认为，蔡奶奶以低于市场价的价
格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名下安置
房过户给两个孙子，过户后蔡奶奶
仍占有使用该房屋，双方签订的房
屋买卖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
对于两个孙子辩称案涉房产虽是
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方式过户，实

际是蔡奶奶赠与二人的意见，法院
认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
纳。最后，法院判决，两个孙子支
付蔡奶奶购房款 50万元，并支付
逾期付款利息。

5 月 22 日，现代快报记者获
悉，蔡奶奶的两个孙子不服一审判
决，已经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出上诉。该案后续结果如何，现代
快报记者将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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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女士于2020年3月入职某
财务公司，双方签订期限为三年
的劳动合同，岗位为初级总账。
2022年 5月，公司与张女士协商
岗位调整事宜被其拒绝，张女士
在协商过程中告知公司其已经怀
孕。2022年 6月初，公司主管要
求张女士完成发票装订等工作，
张女士以其系总账会计，发票装
订不属于其工作职责为由，拒绝
主管的工作安排。2022 年 6 月
底，公司向张女士开具《解除劳动
关系通知书》，原因系张女士存在
工作期间玩手机、多次散播负面
言论、无正当理由拒绝上级工作
安排等行为，严重违反规章制
度。2022年6月的彩超检查报告
载明检查结果为宫内早孕，张女
士遂在收到公司开具的《解除劳

动关系通知书》后诉至法院，要求
公司继续履行双方2020年3月签
订的劳动合同。

崇川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
公司既未举证证明张女士存在工
作期间玩手机、多次散播负面言
论等行为，也未举证证明发票装
订属于她的工作职责，故《解除劳
动关系通知书》所载明的解除理
由缺乏事实依据。其次，张女士
在2022年5月已经告知公司其怀
孕的事实，即使当时未提交相应
的检查证明，公司作为用人单位
也应主动核实相关情况，而非径
自解除与其的劳动关系。

最终，法院认定公司在张女
士怀孕期间解除劳动关系无事实
与法律依据，判决公司继续履行
与张女士签订的劳动合同。

拒绝装订发票，怀孕会计被解雇
法院：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无事实与法律依据

张女士在南通一家公司任总账会计，入职两年后怀孕了。主管要求她装订发票，
张女士以不属于自己工作职责为由拒绝，不久后就收到公司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
书》。5月22日，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日前南通崇川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最终
认定公司在张女士怀孕期间解除劳动关系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判决公司继续履行与
张女士签订的劳动合同。

通讯员 钱胤泽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严君臣

女职工在职场中扮演着越来
越重要的角色，由于自身生理特
征，在职场上也面临诸多挑战。
劳动合同法为保护处于孕期、产
期、哺乳期的女职工，作出一系列
特别规定。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赋予
用人单位单方终止劳动合同的权
利，该条规定：劳动合同期满的劳
动合同终止。劳动合同法第四十
五条对用人单位行使劳动合同终
止权作出限制，该条规定：女职工
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劳动合同期
满的，劳动合同应当续延至相应
的情形消失时终止。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至第
四十一条赋予了用人单位劳动合

同的解除权，第三十九条为过失
性辞退，第四十条为无过失性辞
退，第四十一条为经济性裁员。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对用人单
位行使劳动合同单方解除权作出
限制，该条规定：女职工在孕期、
产期、哺乳期的，用人单位不得适
用本法第四十条无过失性辞退以
及第四十一条经济性裁员的规定
解除劳动关系。

故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
期，用人单位仅在女职工具有劳动
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过失性
辞退情形时，才可行使单方解除
权。除此之外，用人单位不得与处
于“三期”的女职工解除劳动关系。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写

明，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
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
合录用条件的；

（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
章制度的；

（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
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

（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
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
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
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

（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
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
同无效的；

（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的。

以低价把房产过户给孙子
钱没拿到，老人也没了家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朱昌旺
欣交轩 记者 毛晓华）近日，泰州
兴化一辆货车冲下路基，路人看
到后报了警。民警到场后看到
一名19岁小伙在现场，酒精测试
显示为 166.1mg/100mL，达到
醉驾标准。经查，小伙不仅没驾
照，而且根本不会开车，只通过
网上视频看过别人开车。当天
看到亲戚的货车停在路边，车窗
没关，就偷偷开车上路，车上还
载有两名未成年人。

5月 15日凌晨 4点多，兴化
市某镇19岁小伙罗某驾驶一辆
货车发生交通事故，车辆冲下路
基并翻滚一圈，有热心市民看到
后报警。兴化市公安局交警大
队垛田中队值班民警接到110指
令后，迅速赶赴事发地点，发现
罗某一身酒气，怀疑是酒驾，但
小伙谎称自己并非驾驶员，称开
车的人下车走了。

民警在现场依法对罗某进行
酒精呼气测试，显示为166.1mg/
100mL，达到醉驾标准。后民警
通过相关平台调取车辆行驶途
中的公共视频看到，车上只有他
一人，加上对比其文身等相关证
据，最终罗某主动交代无证且醉
酒驾驶机动车的违法事实。

据罗某交代，当天深夜，他和
尚未成年的两个朋友，准备骑电
动自行车去兴化城里，偶然发现
亲戚停在路边的轻型封闭式货
车的车窗未关，他随即从车子储
物盒内拿到车钥匙，于是开车带

朋友进了城。到城里与两个朋
友分手后，罗某约上另外几个朋
友一同吃烧烤并喝了啤酒。

酒足饭饱后，罗某一人开车
返回。凌晨 4 点多，当行驶至
S351与X303路口右转弯时，方
向没打到位车子冲下路基，巨大
的冲击力致使车辆翻转一圈后
停在了菜籽地里。

5月20日，经泰州市公安局
物证鉴定所检验，罗某事发时血
液 中 乙 醇 含 量 为 142.9mg/
100mL，属于醉酒后驾驶机动
车，涉嫌危险驾驶罪。5 月 21
日，罗某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9岁小伙看视频学驾驶
带俩未成年人偷开货车还醉驾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刘毅 记
者 曹德伟）“有本事你们就来抓
我呀……”在法院督促履行还款
的电话中，被执行人不仅言词挑
衅，还对执行法官恶语相加。5
月20日，镇江市京口法院依法对
解某某罚款10000元，并给予其
15天的司法拘留惩戒。

5月20日清晨，京口法院执
行干警整装集结，为“夏季攻势”
集中执行周拉开序幕。行动中，
被执行人解某某无视法律威严、
攻击法院干警，执行干警依法对
其进行拘传，在确认解某某经常
使用配偶的车辆后，向其发出

《限制驾驶令》。因解某某消极
履行义务，对执行干警进行言语
攻击，法院依法对解某某罚款
10000元，并给予其15天的司法
拘留惩戒。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本次
行动出动警力17人，警车 5辆，
对21起案件的被执行人所在地展
开执行。行动拘传 4人，拘留 1
人，对1名被执行人罚款1万元并
发出《限制驾驶令》，张贴《接受调
查通知书》《关于严厉打击拒不执
行判决、裁定等犯罪行为的通告》
40余份，2起案件在执行期间和
解，直接执行到位10000元。

“有本事你们就来抓我呀！”
挑衅法官，被执行人罚款又拘留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冯娟 记
者 王晓宇）连云港男子胡某无证
开快艇，禁渔期内带着儿子和另
一人出海非法捕捞，结果遇上风
浪，导致翻船，不会游泳的儿子
不幸溺亡。事后，胡某因犯重大
责任事故罪，被依法判刑。

2022年6月28日一早，胡某
带着儿子小胡和杨某两人，出海
打捞螃蟹赚钱。胡某驾驶一艘二
手快艇从灌云燕尾港出发前往开
山岛，用丝网逮了几十斤螃蟹。当
天下午，海上开始起风，胡某随即
驾驶快艇返回燕尾港，十几分钟后
风浪越来越大，海浪席卷快艇致翻

船，三人一同掉入海里。
三人都没穿救生衣，不会游

泳的小胡溺水身亡，胡某和杨某
一直在海里漂着，直到遇到另一
艘快艇才获救。

警方查明，胡某多次无证驾
驶船舶出海，在禁渔期非法捕
捞，案发时快艇上有3件救生衣，
但胡某供述他没有穿救生衣的
习惯，自认为不会发生事故，结
果因为侥幸心理导致儿子身亡。

灌云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法
院提起公诉。最终，法院以胡某
犯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其有期
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

无证开快艇出海捞螃蟹
风浪太大翻船，儿子溺亡

法官说法

蔡奶奶的遗嘱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谢喜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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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现场，车子冲下路基 通讯员供图


